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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伦贝尔市委第七巡察组关于专项巡察
海拉尔区、扎兰屯市、根河市和阿荣旗
矿产资源领域重点部门的情况报告

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：

按照市委巡察工作部署，2020年 3月 27日至 6月 10日，

市委第七巡察组对海拉尔区、扎兰屯市、根河市、阿荣旗等 4

个旗市区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自然资源

（分）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林

业和草原局等重点涉矿部门，进行了矿产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专

项巡察。巡察期间，巡察组听取了 4个旗市区综合情况汇报以

及 28个重点涉矿部门的专题汇报，个别谈话 193人次，受理

群众来信、来电、来访 47件次，调阅、核查有关资料和账目、

票据累计 8000余卷（册），实地踏查 81个矿区。巡察共发现

问题 17个、线索 22件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和总体评价

本次巡察共涉及 4个旗市区共 85个矿山，其中：3个煤矿、

7个金属矿山、58个非金属矿和 17个粘土矿。目前，在期矿

山 29个（生产 22个、停产 7个）；过期矿山 56个。

4个旗市区党委、政府重视呼伦贝尔市委开展矿产资源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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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突出问题专项巡察工作，被巡察部门主动接受监督检查。被

巡察部门能够按照职能职责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工

作，推动矿产资源领域生产、经营、管理秩序逐步规范，但在

强化政治担当、履行主体责任、严格依法行政、规范制度管理

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。

二、巡察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非煤矿山领域）

（一）聚焦基层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

策部署情况

1.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和矿产资

源开发利用重要论述、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深入。被巡察部

门仅限于会议传达、止于抄写笔记，领会政策、文件精神实质

不深，结合部门职能职责部署工作有偏差。扎兰屯市和阿荣

旗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分局未能立足本地区实际研究部署矿

产资源规划、开发和治理工作，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能力欠

缺；海拉尔区应急管理局超前学习、弄虚作假。根河市自然

资源局班子成员在打印稿上签字当作理论中心组学习笔记。

2.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治区党委、呼伦贝尔

市委决策部署方面不认真不细致。海拉尔区被巡察部门落实

呼伦贝尔市推进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和矿产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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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等工作中承担了分工职责，但未细化措施、未及时推进。

扎兰屯市自然资源局落实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打折扣，对开采

矿产资源造成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过度依赖于自然恢复，现需

进行治理的历史遗留矿坑 746 处。阿荣旗自然资源局在推进呼

伦贝尔市“快速履行市政府与北疆公司熟料项目配置资源协议”

工作中，对国有采矿权未经评估便擅自转让行为监督不力，采

矿权转让申请、批复等要件缺失。

（二）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

1.行业监管履职不力

（1）违规审批。海拉尔自然资源分局超前批复矿权，呼

伦贝尔市聚鑫采石有限公司 2017年注册成立，但在 2013 就为

其批复了采矿权。根河市市场监管局违反审批前置许可程序，

在得耳布尔铅锌矿产公司未提供任何前置要件情况下，经局长

授意先行办理了营业执照，事后未督促企业补交要件。

（2）监管缺失。海拉尔区和根河市自然资源分局对 2 处

在续矿山自矿权设立以来一直未督促办理用地手续。扎兰屯市

和阿荣旗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林草局不主动担责，且

各自为政。扎兰屯市 39 处矿山中有 37个无用地手续、31个无

环评手续、15个无占用林地手续；阿荣旗 35 处矿山中有 28个

无用地手续、17个无环评手续、21个无占用林地手续；扎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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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市生态环境分局、林草局更以“企业未提交申请”为由规避履

行职责。扎兰屯市应急管理局对国森矿业公司无安全生产许可

证擅自生产 1年零 3个月未处理。根河市生态环境分局对森鑫

矿业公司私建尾矿库至 2012年停止使用后未封场的违规行为

未监管，至 2018年 5月原呼伦贝尔市环保局交办信访件知晓

后才立案查处。自然资源局对森鑫矿业公司三道桥铅锌矿 2012-

2014 年超规模开采和天鑫石材公司建筑石料矿 2013-2014 年、

2017-2018年超规模开采行为未监管。生态环境分局对鹏远建

材公司好里堡砖厂环评未验收、项目与环评不符，自 2008年

生产经营至 2016年违规行为未监管；对天鑫石材公司 2017-

2018年环评未验收即投产的违规行为只提出整改意见未监督落

实。

2.依法治矿力度不足

（1）以罚代管。扎兰屯市自然资源局 2012-2015年处罚

同一人（孔令君）达 6次，未有效遏制非法开采行为。生态环

境分局在国森矿业二期项目环评“未批先建”案件中，企业 2016

年 12月缴纳罚款 12 万元结案后，2017年 5月才获环评批复，

监管空白期长达 5个月。

（2）执法不严。海拉尔自然资源分局在 2012年海拉尔

宏运建材厂无证开采案中，无询问笔录、现场勘测记录不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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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审记录和送达回执未签字，便处以企业 9 万元罚款，且立案、

结案文书无领导和承办人签字。根河市应急管理局 2013年对

山金矿业公司“入井人员与登记人员不符”、森鑫矿业公司“拒不

执行已下达的处罚决定”行为，未立案调查便分别处以 0.3 万元

和 1 万元罚款。阿荣旗自然资源局在金鑫矿业公司 2 起越界开

采案中，询问笔录雷同，未进行集体审查，审批文书未经领导

签批；在 1 起无证开采案中对当事人非法开采的 0.22 万吨石料

错按每吨 6 元的运输费处以没收和罚款；在 2 起无证开采案件

中，对蒙西水泥公司非法开采的共 1.12 万立方米石料仅处以罚

款，未予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执行征费制度不严。扎兰屯市自然资源局征收矿产资

源补偿费不到位，少征收国森矿业公司 2016年 3-6月补偿费

355.1 万元；未征收成风采石场 2013年矿产资源补偿费 1.5 万

元；在大丰矿业公司未完成环境治理任务情况下，向其出借保

证金 55 万元。阿荣旗自然资源局无视上级规定，私定矿产资

源补偿费征收标准，经测算比对，高于国家、自治区规定征收

标准；对蒙西水泥公司逾期 1年零 3个月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

滞纳金（415.31 万元）的行为未予处罚；在亚东镇联盟五队西

南山建筑石料矿未完成环境治理任务情况下违规退还保证金。

林草局疏于监管，音河林场无收费许可证便违规收取阿荣旗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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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塑编有限公司占用林地补偿费 14.17 万元。

4.行政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。阿荣旗林草局对企业

长达 12年的“改变林地用途”违法行为未监管，8 家企业自 2005

年起擅自开采石料及剥离地表土层，累计破坏林地 58.3 亩，直

至 2017年自治区林业厅下达整改要求才立案查处。应急管理

局对 2 处矿山 6年间“无证”采石 3.28 万立方米违法行为未监管。

扎兰屯市林草局对树坤采石场 2013年就存在的矿区外毁林

（3.87 亩）采石行为，2015年才立案查处，该采石场至今未进

行治理恢复；对成风采石场 2013年就存在的擅自毁林（43.7

亩）堆放石料行为，2015年 4月已收到举报，但至 2016年 6

月才立案查处，且该采石场至今未进行治理恢复；阿荣旗自然

资源局默认华维通达物流公司私自违规将投产不足一年的采矿

权协议转让给城源碎石加工有限公司，且为华维通达物流公司

办理了采矿证，但征收了城源碎石加工有限公司的地质环境治

理恢复保证金。

（三）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软弱涣散和组织力欠缺问题

1.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到位。扎兰屯市生态环境分局 2012

－2017年除人事问题外的重要事项均未经党组（局务）会议研

究。阿荣旗生态环境分局在 1 起涉矿案件会审讨论处理决定阶

段，“一把手”率先表达个人意见，违反集体决策末位表态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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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纪检组履行监督职责不到位。派驻纪检组对 4个旗市区

重点涉矿部门存在的学习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、坚持依法行

政、履行行业监管责任、规范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

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责，经常性缺席部门“三重一大”决策会议。

（煤炭资源领域）

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

1.违规审批报批。海拉尔区工信局 2007年在海拉尔区煤

炭开发总公司顺兴煤矿未提交企业改制报告（国有转民营）前，

先行向海拉尔区政府上报企业改制请示。2008年海拉尔区煤炭

公司在营业执照被吊销情况下与顺兴煤矿签订了《采矿权转让

合同》，工信局予以默认并于 9月补发批准文件。海拉尔区发

改委、工信局在谢尔塔拉露天煤矿项目无用地预审和采矿许可

证、未获国家发改委核准的情况下，违规上报项目开工备案请

示。海拉尔区工信局 2006年对存在超经营范围采煤的蒙西一

井煤矿，违规上报批准其开工的请示，2007年又申请联合试生

产。

2.履行监管责任不力。海拉尔区市场监管局对福星煤业

公司超经营范围（煤炭销售）开采煤炭行为未进行监管。生态

环境分局对蒙西一井煤矿环评“未批先建”行为未责令整改。蒙

西一井煤矿 2018年产能由每年 120 万吨核增至每年 180 万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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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重新报批环评。2018年产量 179.7 万吨、2019年产量 174.7

万吨，超出原有环评对 120 万吨产能所做分析与评价的 30%。

海拉尔区应急管理局对顺兴煤矿 2013、2014年超采行为和蒙

西一井煤矿 2018年超采行为未进行查处。

3.以罚代管。海拉尔自然资源分局 2015年查处大唐呼伦

贝尔能源公司顺兴煤矿违建占地 16.18 万平方米行为只处以罚

款（323.75 万元），未要求其拆除和恢复，之后长期未催缴罚

款也未监管，直至 2019年顺兴煤矿才缴纳罚款。

4.行政执法不严谨。海拉尔自然资源分局 2010年对大唐

呼伦贝尔能源公司顺兴煤矿越界采煤行为仅处以罚款，未予没

收越界开采的煤炭及违法所得，且案件询问笔录、会审记录、

勘测笔录的内容、签字不全。海拉尔区应急管理局 2018年查

处的蒙西一井煤矿安全设备未检测案中，立案、结案、整改复

查等执法文书未经审核签字便结案立卷。海拉尔区生态环境

分局 2015年查处大唐呼伦贝尔能源公司顺兴煤矿私设排污口

案，会议研究决定罚款 5 万元，下达处罚时却降为罚款 3 万元

（实缴罚款 3 万元），且未监督企业拆除暗管及排污口。

5.征费管理不严格。海拉尔区生态环境分局未征收蒙西

一井煤矿 2007、2008年和顺兴煤矿 2012年排污费。海拉尔自

然资源分局对蒙西一井煤矿 2011-2015年少缴纳矿产资源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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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 26 万元监管缺失；对顺兴煤矿欠缴的 2012-2014年矿产资源

补偿费 57.11 万元，从未催缴、限缴，至今未征收。

（其他涉矿方面问题）

1.违规处置集体资产。违规发包地块。阿荣旗霍尔奇镇

荣华村大白山矿区 1995年已探明水泥用大理岩储量丰富，荣

花村委会于 2007-2011年间在该区域签订 7份“荒山”承包合同，

违反“已探明地下有矿产资源地域不在“五荒”治理开发范围”的

规定。集体林地征占补偿费流失。2015年自治区林业厅批准

阿荣旗蒙西水泥有限公司征占荣花村集体林地约 133.76 亩（实

际征占 138.72 亩）作为采矿区，该公司将其中应付给村集体补

偿款（180.42 万元）付给了村民刘同明（征占林地在刘同时承

包“五荒”区域内）。擅自转包集体林地地块。阿荣旗音河乡富

吉村村民孙红岩 2011年承包富吉村集体林地 124.1 亩，2013年

擅自协议转让给阿荣旗圣原矿业公司（阿荣旗新业塑编有限公

司）。

2.转让国有采矿权不规范。2006年霍尔奇镇阿荣矿产服

务站（集体矿山企业）将 10年经营权协议承包给北方地质公

司，但未发现北方地质公司支付 2007-2008年承包价款（7 万

元/年）；2009年未进行资产评估便将采矿权出让给北疆矿业

公司（价款为 40 万元）；霍尔奇镇政府未收取出让价款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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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将该价款作为违约赔偿款，直接由北疆矿业公司支付给北方

地质公司。

三、发现问题线索情况

巡察共发现问题线索 22件（详见问题线索报告）。其中建

议进一步了解关注类 5件；建议了解关注类 12件；建议参考类

5件。

四、意见和建议

（一）向被巡察党组织提出的意见。

1.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。要进一

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、关于

煤炭资源和矿产资源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要强化主体责任

意识，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、协调重点环节、督办重要案

件、过问重大问题的组织领导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

政治自觉，坚定不移贯彻执行上级关于矿产资源领域决策部署。

2.强化党的领导，充分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。要牢固

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深入贯彻

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》。要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决

策制度，坚持发扬民主作风，强化党内制度落实，用制度管权、

管人、管事。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，准确把握发展经济和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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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的辩证关系，做到思想和行动与上级高度统一。

3.突出问题导向，强力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。要加强

对重点领域、重要环节、重要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，坚持“一

案双查”“一案双究”制度。要坚持监管前移，强化职能部门联动，

严把项目出入关口，将合理开发矿产资源纳入生态资源环境保

护的法制监督之下。要严格依法治矿，提升行业执法水平，加

大打击非法行为力度，加强对项目建设关键时间节点的监督管

理。要切实推动环境治理，监督重点地区、重点涉矿企业履行

生态环境治理恢复义务。

（二）向 4个旗市区党委、政府提出的建议。

强化工作统筹，优化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环境。要坚持合

理规划，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上层设计，统筹

规划、系统落实矿产资源领域生态环保工作。要严格控制资源、

能源和环境容量不具备条件地区新增矿产资源开发项目，完善

矿山环境保护投资机制，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。

要建立健全涉矿重点部门信息共享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督管

理服务协调工作机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呼伦贝尔市委第七巡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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